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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理工委办〔2018〕56号 

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江苏理工学院年度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补充规定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1.《非教学单位年度考核实施细则》补充及修订原则 

2.《教学单位年度考核实施细则》补充及修订原则 

 

 

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       江苏理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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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对《非教学单位年度考核实施细则》中的“考核内容和方法”

部分做如下修订与补充： 

第四条  对各单位（部门）的考核内容由年度工作综合考核和

民主测评两部分组成，部门（单位）年度考核总得分=年度工作综合

考核得分×0.7+民主测评得分×0.3。 

第五条  对各单位（部门）的年度工作综合考核主要以部门年

度工作目标任务书（含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）的完成情况考核

为主。 

第六条  年度工作综合考核办法 

（一）各单位（部门）年初根据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和部门（单

位）任期工作目标，提出初步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；各单位（部门）

广泛征求二级学院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；分管校领导审查；校

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；各单位（部门）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年中督查：非教学单位年度考核工作小组根据各单位（部

门）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书，年中对各部门完成情况进行督查。 

（三）年终考核：采取非教学单位负责人以 PPT 的形式结合部

门年度工作完成情况、特色与贡献、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年工作思

路、计划等内容进行述职汇报，时间不超过 5 分钟，由参加报告会

的全体人员（含校领导、非教学单位负责人、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

等）组成的考核工作小组根据非教学单位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书（含

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）以及部门其他工作完成的实际对其进行

考核，分别按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四个等次

打分。年终考核得分=0.5×校领导打分均分+0.3×教学单位党政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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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打分均分+0.2×非教学单位负责人打分均分。 

第七条  民主测评主要由工作风建设民主测评和年终民主测评

两部分组成。民主测评得分=0.3×工作作风建设民主测评得分+0.7

×年终民主测评得分。 

（一）工作作风建设民主测评。学校成立非教学单位民主测评

评议组，负责非教学单位的工作风建设民主测评，评议组组长由监

察处负责人担任，成员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监察处、党委

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人事处、工会、机关党工委等部门的主要负

责人组成。评议组全年随机以问卷的形式到各二级单位进行随机抽

测，测评对象为其服务对象。分别按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、

“不合格”四个等次打分。各单位服务对象人员范围见原文件附件

2.3，非教学单位工作作风建设民主测评表见原文件附件 2.4。在具

体实施过程中，评议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征求各非教学单位意见的

基础上调整服务对象人员构成。 

（二）年终民主测评。此环节和第六条的“年终考核”环节一

并进行，由参加年终考核报告会的全体人员（含校领导、非教学单

位负责人、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等）组成的考核工作小组结合非教

学单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，对该单位的工作业绩、工作作风、办事

效率、劳动纪律、服务意识、服务成效、协作精神、按章办事、廉

洁履职等进行年终民主测评。分别按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、

“不合格”四个等次打分，年终考核得分=0.4×校领导打分均分+0.4

×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打分均分+0.2×非教学单位负责人打分均

分。 

第八条 各类测评中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等四个等次

在折算综合分时分别按 95分、85分、65分、55分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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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（一）对第七条内容的补充与修订 

第七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

等次。按照考核的最后得分高低排序，考核为优秀的教学单位比

例一般不超过其总数的 40%。教学单位年度考核由年度工作综合

考核和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构成（具体占比见下表列 2、列 5）。 

其中：年度工作综合考核分两部分：①年度工作状态考核得

分占 50%，使用江理工委〔2017〕43 号文件附件 1.4-1.5进行考

核；②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考核占 50%，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考核以

教学单位负责人以 PPT 的形式结合本学院年度各类工作完成情

况、特色与贡献、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年度的工作思路与计划等

内容进行述职汇报，时间不超过 8分钟；由参加汇报会的人员（含

校领导、非教学单位负责人、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等）组成的考

核工作小组根据教学单位负责人汇报情况对其年度工作完成情

况分别按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四个等级打

分。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得分=0.5×校领导打分均分+0.3×非教学

单位负责人打分均分+0.2×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打分均分。 

教学单位年度工作考核项目及权重情况表 

分      类 

年度工作综合考核占比 年度工作目

标任务考核

占比 合计 
年度工作状态考

核占比（50%） 

年度工作完成情况

述职考核（50%） 

第Ⅰ类教学单位 0.4 0.20 0.20 0.6 

第Ⅱ类教学单位 0.5 0.25 0.25 0.5 

第Ⅲ类教学单位 0.6 0.30 0.30 0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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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工作目标责任状项目分值的调整 

因为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有变化，对相应的项目分值进行了调

整。 

理工类教学单位 2018 年度工作目标考核项目及分值 

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业务任务 完成情况 单项完成率 得分 

1 专业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7     

2 课程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5     

3 教材出版任务完成情况 4     

4 教学研究任务完成情况 5     

5 教学改革任务完成情况 5     

6 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情况 4     

7 新增博士（内培外引） 8     

8 国家级项目获批任务完成情况 15     

9 省部级项目获批任务完成情况 5     

10 重大横向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3     

11 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完成情况 5     

12 
高水平论文（权威、SCI、 

EI 源刊）任务完成情况 
12     

13 申请发明专利任务完成情况 5     

14 专利转化任务完成情况 5     

15 科研到账经费任务完成情况 12     

总  分 100 合  计   

注：所有考核项目根据完成率打分，单项项目考核得满分后，加分不超过单项原始分的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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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社科类教学单位 2018 年度工作目标考核项目及分值 

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业务任务 完成情况 单项完成率 得分 

1 专业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7/0     

2 课程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5/10     

3 教材出版任务完成情况 4/0     

4 教学研究任务完成情况 5/10     

5 教学改革任务完成情况 5/10     

6 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情况 4/0     

7 新增博士（内培外引） 8     

8 国家级项目申报数完成情况 3     

9 国家级项目获批任务完成情况 10     

10 省部级项目获批任务完成情况 6     

11 重大横向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4     

12 省部级奖项申报数完成情况 3     

13 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完成情况 10     

14 

高水平论文（权威、SSCI、

CSSCI、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

载）任务完成情况 

6     

15 
出版著作（含编著、译著） 

完成情况 
4     

16 
举办省级以上学术会议 

（展览） 
3     

17 科研到账经费任务完成情况 10     

18 专家报告 3     

总分 100 合计   

注：（1）只承担公共基础课教学任务的教学单位（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体育部）由于没有专业

及学生，故 1-6 项采取斜杠后的数据计分，其余学院采取斜杠前的数据计分；（2）所有考核项目

根据完成率打分，单项项目考核得满分后，加分不超过单项原始分的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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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突出贡献加分的补充情况 

其他贡献是指二级教学单位在过去一年中在责任状中未能

体现或超出责任状相应项目并对学校事业发展有重要推进作用

的内容。突出贡献总分 20 分，其中，人才培养类 8 分，学科科

研类 8分，贡献度 4 分。突出贡献总分及三类项目的得分均不得

超过额定总分值。本部分内容涉及到的项目支撑材料由各二级教

学单位负责提供，由考核工作小组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后核算。 

教学单位年度突出贡献加分项目 

类别 分值 具体指标 

人才培养 8 

获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，国家级教学建设项目（含国际工程教

育专业认证），标志性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奖（挑战杯、数学建模），

学校首次获得具有突破性、重要影响力的人才培养项目或获奖。 

学科科研 8 

获批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，国家级学科、科研平台，国家级科技

创新团队，发表学科顶级国际期刊高影响因子学术论文，学校

首次获得具有突破性、重要影响力的科研项目或科研获奖。 

贡献度 4 

人才培养重要显示度（如学生数、专业数、生源类型数等），学

生工作重要显示度（如考研、创业就业），以及其他未能体现的

标志性、重要性突出贡献。 

（四）年度考核最终分值构成 

教学单位年度考核由年度工作考核得分和突出贡献得分两

部分构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 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7 日印发   


